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廢棄物政策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7日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9日永續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環境保護的議題是近年來日益備受關注的議題，全球也越來越多

人為了愛護地球提倡許多環保議題的活動，都是呼籲人們能夠愛護資

源、資源再利用及節能減碳，共同守護地球，但環保的速度仍然趕不

上環境遭受破壞的速度。我們作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為善盡學校之

環境責任致力資源減量並持續改善，以達永續校園，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

每年減少校園廢棄物 1%為目標，5 年達到減量 5~10%。本校環境政策

如下：  

 

(1) 建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廢棄物儲存及清理程序  

(2) 於校園內分別設置資源垃圾回收處理場，方便暫時存放及處理回

收資源垃圾。  

(3) 於校園教學大樓及行政各大樓、學生宿舍、學生餐廳放置一般垃

圾及資源回收分類桶，方便師生隨收作垃圾分類。  

(4) 學校各單位辦理活動，應先規劃設置垃圾分類回收處理點，及安

排工作人員妥善處理。  

(5) 學校外包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屬事業性廢棄物不得併入學校廢

棄物處理，施工之廠商須自行載運。 

(6) 校園會議及活動不提供紙杯、一次用塑膠杯及包裝飲用水、不使

用免洗杯盤餐具，以自備環保杯盤為原則。  

(7) 鼓勵教職員生校內購物以自備購物袋或盛裝容器為原則。  

(8) 校內餐廳及販賣部不提供一次性免洗餐具，外帶不提供塑膠提袋。 

(9) 校內餐廳及販賣部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吸管，改提供紙吸管或生物

可分解吸管。  

(10) 校內進行資源回收分類不使用一般垃圾袋改用網袋代替，減少塑

膠量的產生。  

(11) 學生餐廳使用可回收之餐具，降低垃圾量並增加飲食安全。  



(12) 推動化學品管理機制，利用系統推行化學品共享概念，以減少有

害廢棄物的產生。  

(13) 推動綠色化學，從源頭完全阻止環境汙染的化學，充分利用原料

和能源，減少有害物質的釋放，以降低對環境的破壞。  

 


